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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中天审字（2021）第 029 号

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的财务报表，包括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

债表，2020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间非

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0 年度的业务活动情况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会

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

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

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

了基础。

三、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负责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和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执

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的持续经营能力，披露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如适用），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管理层计划清算北京

文化发展基金会、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治理层负责监督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的财务报告过程。

四、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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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

合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保

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舞弊或错误

所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

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同时，

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1）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审

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

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未能发

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2）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

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3）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4）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获取的审计证

据，就可能导致对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准则要

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不充分，

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的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然而，

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不能持续经营。

（5）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并评价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反映相

关交易和事项。

我们与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

进行沟通，包括沟通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五、财务状况

1、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3,851,382.91 元，

其中：货币资金 13,743,499.12 元；其他应收款 12,542.22 元；存货 42,2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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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原值 668,087.30 元，累计折旧 614,975.73 元，固定资产净值 53,111.57

元。

2、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负债总额为 5,536,494.41 元，

其中：预收账款 5,500,000.00 元；应交税金 36,494.41 元。

3、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总额为 8,314,888.50 元，

其中：限定性净资产 2,486,021.58 元，非限定性净资产 5,828,866.92 元。

4、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 2020 年度收入 6,234,205.82 元，其中：捐赠收入

2,119,350.00 元（其中：非限定性捐赠收入 819,615.00 元，限定性捐赠收入

1,299,735.00 元），提供服务收入 3,267,326.67 元（其中：非限定性服务收入

59,405.94 元，限定性服务收入 3,207,920.73 元），政府补助收入 802,189.34 元（其

中：非限定性服务收入 605.18 元，限定性服务收入 801,584.16 元），其他收入

45,339.81 元，全部为非限定性收入（其中：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44,228.26 元；个税

手续费返还收入 1,111.55 元）。

5、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 2020 年度支出 11,146,311.32 元，其中：业务活动成本

10,659,500.50 元；管理费用 486,810.82 元。

6、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 2020 年度慈善活动支出 10,659,500.50 元，上年收入合

计 11,252,010.80 元，公益事业支出占上一年总收入的比例为 94.73%；管理费用

486,810.82 元，占本年总支出 11,146,311.32 元的比例为 4.37%。

北京中天永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1 年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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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财务相关情况统计表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基金会名称 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

开户银行

及账号

交通银行北京西便门支行

110060775018002215454
交通银行北京西便门支行（定期）

110899999603000040016
中国银行北京方庄中心支行营业部

327258736063
中国银行北京方庄中心支行营业部（定期）

331159499635

财务机构名称 财务科

会计机构负责

人姓名
陈启刚 专业技术职称

会计姓名 张辉 专/兼职 专职

代理记账中

介机构名称
无

代理机构主

管人姓名
无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53110000500309514P

设
有
银
行
账
号
的
分
支
机
构
代
表
机
构
及

其
开
户
银
行
和
账
号

无

实

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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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 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 2020 年 12 月 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行

次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行

次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产 1 13,110,382.26 13,743,499.12 短期借款 61

短期投资 2 应付款项 62

应收款项 3 52,542.22 12,542.22 应付工资 63

预付账款 4 应交税金 65 1,082.49 36,494.41

存 货 8 42,230.00 预收账款 66 5,500,000.00

待摊费用 9 预提费用 71

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债权投资
15 预计负债 72

其他流动资产 18
一年内到期的长

期负债
74

流动资产合计 20 13,162,924.48 13,798,271.34 其他流动负债 78

流动负债合计 80 1,082.49 5,536,494.41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21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24 长期借款 81

长期投资合计 30 长期应付款 84

固定资产： 其他长期负债 88

固定资产原价 31 668,087.30 668,087.30 长期负债合计 90

减：累计折旧 32 602,935.29 614,975.73

固定资产净值 33 65,152.01 53,111.57 受托代理负债：

在建工程 34 受托代理负债 91

文物文化资产 35 负债合计 100 1,082.49 5,536,494.41

固定资产清理 38

固定资产合计 40 65,152.01 53,111.57

净资产：

无形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6,325,564.86 5,828,866.92

无形资产 41 限定性净资产 105 6,901,429.14 2,486,021.58

受托代理资产： 净资产合计 110 13,226,994.00 8,314,888.50

受托代理资产 51

资产总计 60 13,228,076.49 13,851,382.91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 13,228,076.49 13,851,38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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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活动表

编制单位: 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 2020 年度 单位：元

项目
行

次

上年数 本年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入

其中：捐赠收入 1 10,732,554.82 10,732,554.82 819,615.00 1,299,735.00 2,119,350.00

会费收入 2

提供服务收入 3 300,000.00 300,000.00 59,405.94 3,207,920.73 3,267,326.67

商品销售收入 4

政府补助收入 5 605.18 801,584.16 802,189.34

投资收益 6

其他收入 9 219,455.98 219,455.98 45,339.81 45,339.81

收入合计
1

1
11,252,010.80 11,252,010.80 924,965.93 5,309,239.89 6,234,205.82

二、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

2
7,431,722.90 7,431,722.90 934,853.05 9,724,647.45 10,659,500.50

（二）管理费用
2

1
346,328.66 346,328.66 486,810.82 486,810.82

（三）筹资费用
2

4

（四）其他费用
2

8
10,778.29 10,778.29

费用合计
3

5
7,788,829.85 7,788,829.85 1,421,663.87 9,724,647.45 11,146,311.32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

非限定性净资产

4

0

四、净资产变动额（净

资产减少额以“-”号填）

4

5
3,463,180.95 3,463,180.95 -496,697.94 -4,415,407.56 -4,912,1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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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 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 2020 年度 单位：元

项 目 行次 上年数 本年数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2 10,732,554.82 2,119,350.00

收到会费收到的现金 3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4 300,000.00 3,267,326.67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5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6 802,189.34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7 219,455.98 5,545,339.81

现金流入小计 8 11,252,010.80 11,734,205.82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9 7,188,815.70 10,619,500.50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0 303,869.52 321,150.1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1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2 52,828.71 160,438.30

现金流出小计 13 7,545,513.93 11,101,088.96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14 3,706,496.87 633,116.8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15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6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的现金 17

处置固定资和产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18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现金流入小计 20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21 37,300.00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22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3

现金流出小计 24 37,3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 -37,30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6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27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8

现金流入小计 29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30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31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2

现金流出小计 3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35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6 3,669,196.87 633,116.86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7 9,441,185.39 13,110,382.2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8 13,110,382.26 13,743,4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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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

财务报表附注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除特别说明，以人民币元表述）

一、基本情况

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成立于 1996 年 12 月 28 日，业务主

管单位：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宣传部，本基金会于 2016 年 11 月 9 日经北京市民

政局批准换发了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3110000500309514P；法

定代表人：陈启刚；类型：公募；原始基金数额：500 万元；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闹

市口大街月台胡同 18 号；业务范围：筹集管理使用文化发展基金，文化交流、咨询、

刊物出版和文化奖项等。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基金会财务报表的编制依据《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基金会的财务状况、业务活动情况和现金流量。

三、主要会计政策

1、会计制度

本基金会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及其补

充规定。

2、会计期间

本基金会以 1月 1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为一个会计年度。

3、记账本位币

本基金会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4、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本基金会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资产以历史成本为计价原则。

5、外币业务核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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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会会计年度内涉及的外币经营业务，按业务实际发生日市场汇价折合为人

民币记账，月末对货币性项目按月末的市场汇率进行调查，由此产生的汇兑损益，按

用途及性质计入当期财务费用或予以资本化。

6、短期投资

短期投资指本基金会持有的能够随时变现并且持有时间不准备超过一年（含一

年）的投资，包括各种股票、债权、基金等。

短期投资在取得时按照投资成本计量，即实际支付的价款扣除已宣告但尚未领取

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利息。

处置短期投资时，按所收到的处置收入与短期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认为当期投资

收益。

7、坏账核算办法

坏账确认标准：

债务人破产或死亡，以其破产财产或遗产清偿后，仍然不能收回的；

债务人较长时期内未履行其偿债义务，并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无法收回或收回的可

能性极小。

本基金会的坏账核算采用直接转销法。

8、存货核算办法

（1）存货分类：本基金会存货包括在日常业务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或捐赠的，

或者为了出售或捐赠仍处在生产过程中的，或者将在生产、提供服务或日常管理过程

中耗用的材料、物资、商品等。

（2）取得和发出的计价方法：本基金会材料、物资、商品等按取得时的实际成

本计价，发出材料、物资、商品等按个别计价法计价。

（3）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的摊销方法：低值易耗品在领用时根据实际情况采用

一次摊销法；领用包装物按一次摊销法摊销。

（4）存货的盘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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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会存货每年定期盘点一次，采用的方法为实地盘存制。

（5）存货跌价准备的确认原则：

本基金会在期末按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价值孰低确定存货的期末价值。对可变现净

值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存货投资跌价准备。如下年度可变现净值回升，应在原已

确认的跌价损失的金额内转回。

在确定存货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可靠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

9、长期投资核算方法

（1）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投资时指本基金会持有的时间准备超过一年的各种股权性投资，包括长期股

票投资和其他股权投资。

股票投资

本基金会以现金方式购买股票的，按实际支付的全部金额计入成本。实际支付的

款项中若含有已宣告发放的股利，则按实际支付的金额扣除已宣告发放股利后的净额

作为初始投资成本。本基金会接受捐赠的，捐赠者能够提供有关凭证的，按照凭证上

注明的金额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如果凭证上注明的金额与其公允价值相差较大，以公

允价值作为初始投资成本。

其他股权投资

本基金会以货币资金的按实际支付金额计入成本；以放弃非现金资产而取得的长

期股权，其投资成本按照所放弃非现金资产的账面价值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确定。

核算方法

本基金会对被投资单位无控制、无共同控制且无重大影响，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

本法核算；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采用权益法核算。

收益确定法

采用成本法核算的，在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时确认投资收益；采用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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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核算的，在每会计期末按分享或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利润或发生的净亏损的

份额，确认投资收益。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2）长期债券投资

① 成本的确认方法

本基金会以现金方式购入的长期债券投资，按实际支付的全部价款作为其投资成

本。接受捐赠方式取得的，捐赠者能够提供有关凭证的，按照凭证上注明的金额作为

初始投资成本，如果凭证上注明的金额与其公允价值相差较大，以公允价值作为初始

成本；捐赠者不能够提供有关凭证的，以公允价值作为初始投资成本。

按实际支付的价款扣除支付的税金，手续费等各种附加费用，以及支付的自发行

起至购入债券止的应计利息后余额作为实际成本，实际成本与债券票面价值的差额，

作为溢价或折价；债券的溢价或折价在债券存续期间内于确认相关债券利息收入时摊

销。摊销方法为直线法。

② 收益确认方法

债券投资按期计算应付利息。计算的债券投资利息收入，经调整债券投资溢价或

折价摊销后的金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其他债券投资按期计算的应收利息，确认为

当期投资收益

本基金会对长期投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按可收回金额低于长期投资账

面价值的差额，计提长期投资减值准备，确认为当期损益。对已确认损失的长期投资

的价值又得以恢复的，则在原已确认的投资损失的数额内转回。

10、固定资产计价及其折旧方法

固定资产是指为行政管理、提供服务、生产商品或者出租目的而持有的资产；预

计使用年限超过 1年的资产；单位价值较高的资产。

固定资产按实际成本计价

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计算。按固定资产的原值和估计使用年限扣除残值

率（原值的 5%以内）确定其折旧率，年分类折旧率如下：

类别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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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设备 5 5 19.00

电子设备 3-5 5 19.00-31.67

不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

用于展览、教育或研究等目的的历史文物、艺术品以及其他具有文化或者历史价

值并作为长期或者永久保存的典藏等，不计提折旧。

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

与固定资产有关的后续支出，如果存在下列情况之一，使可能流入本基金会的经

济利益超过了原先的估计，则应当计入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其增计金额不应超过该固

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否则应在发生时确认为费用。

（1）延长了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

（2）是服务的质量实质性提高；

（3）使商品成本实质性降低。

11、在建工程核算方法

在建工程应当按照实际发生的支出确定其工程成本，包括施工前期准备、正在施

工中的建筑工程、安装工程、技术改造工程、大修理工程等。在建工程已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之日起，根据工程预算、造价或工程实际成本等确认转入固定资产，尚未办

理竣工决算的暂估转入固定资产，按照计提固定资产折旧的规定计提固定资产折旧，

并停止利息资本化。

12、文物文化资产

用于展览、教育或研究等目的的历史文物、艺术品以及其他具有文化或者历史价

值并作长期或者永久保存的典藏等，作为固定资产核算。

13、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接受委托方委托从事受托代理业务而收到的

资产。

14、无形资产计价和摊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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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会对购入或按法律程序申请取得的无形资产，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入账。

各种无形资产在其有效期内按直线法摊销，具体如下：

（1）合同规定受益年限但法律没有规定有效年限的，按合同约定的年限摊销。

（2）合同没有规定受益年限但法律有规定有效年限的按法律规定的年限摊销。

（3）合同没有规定受益期、法律也没有规定受益期，按不超过 10 年摊销。

15、预计负债的确认原则

如果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本基金会将其确认为负债：

（1）该义务是本基金会承担的现时义务；

（2）该义务的履行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3）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的计量。

金额是清偿该负债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如果所需支出存在一个金额范围，则

最佳估计数按该范围的上、下限金额的平均数确定；如果所需支出存在一个金额范围，

则最佳估计数按如下方法确定：

（1）或有事项涉及单个项目时，最佳估计数按最可能发生金额确定；

（2）或有事项涉及多个项目时，最佳估计数按各种可能发生额及其发生率计算

确定。

确认的负债所需支出全部或部分预期由第三方或其他方补偿，则补偿金额在基本

确定能收到时，作为资产单独确认。确认的补偿金额不超过所确认负债的账面价值。

16、限定性净资产、非限定性净资产确认原则

资产或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如资产的投资利益和利息等）的使用受到资产提

供者或者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设置的时间限定或（和）用途限定，则由此形成

的净资产为限定性资产；除此之外的其他净资产，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17、收入确认原则

收入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导致本期净资产增加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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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服务者潜力的流入。收入应当按照其来源分为捐赠收入、提供服务收入、政府补

助收入、投资收益、商品销售收入等主要业务活动收入和其他收入等。

本基金会按以下规定确认收入实现，并按已实现的收入记账，计入当期损益。

（1）本基金会在确认收入时，应当区分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和非交换交易所

形成的收入。

（2）销售商品，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换给购货方；既没有保

留通常与所有权相关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出售的商品实时控制；与交易相关

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相关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的计量时确认收入。

（3）提供劳务，在同一会计年度内开始并完成的劳务，应当在完成劳务时确认

收入；如果劳务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的会计年度，可以按照完工进度完成的工作量

确认收入。

（4）让渡资产使用权，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

的计量。

（5）无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收到时确认收入；附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

在取得捐赠资产或政府补助资产控制权时确认收入；但当本基金会存在需要偿还全部

或部分捐赠资产或者相应金额的现时义务时，应当根据需要偿还的金额确认一项负债

和费用。

18、所得税的会计处理方法

本基金会所得税的会计处理采用应付税款法，即按照当期计算的应缴所得税额确

认为当期所得税费用的方法。

汇算清缴的方式：季度预缴、年终汇算清缴。

四、会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1、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种类 币种 年初数 年末数

现金 人民币 3,085.79 3,085.79

银行存款 人民币 13,107,296.47 13,740,4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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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3,110,382.26 13,743,499.12

本基金会不存在抵押、冻结等对变现有限制或存放在境外或有潜在回收风险的款

项。

2、应收款项

（1）其他应收款：

账 龄
年初数 年末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 年以内 12,000.00 12,000.00

1 至 2 年 12,000.00 12,000.00

2 至 3 年 542.22 542.22

3 至 4 年 542.22 542.22

4 至 5 年

5 年以上 40,000.00 40,000.00

合 计 52,542.22 52,542.22 12,542.22 12,542.22

（2）其他应收款客户：

客户名称

年初数 期末数
欠款时

间

欠款原

因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款总

额的比例(%)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款总

额的比例(%)

预付邮费 12,000.00 22.84 12,000.00 95.68 2019 年 预付邮费

周昌新 40,000.00 76.13 2014 年 项目欠款

备用金 542.22 1.03 542.22 4.32 2017 年 备用金

合计 52,542.22 100.00 12,542.22 100.00

3、存货

项目
期末数 年初数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库存商品 42,230.00 42,230.00

合计 42,230.00 42,230.00

4、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1）固定资产类别如下：

项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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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一、固定资产原值合计 668,087.30 668,087.30

其中：电子设备 37,300.00 37,300.00

运输设备 630,787.30 630,787.30

二、累计折旧合计 602,935.29 12,040.44 614,975.73

其中：电子设备 3,687.36 12,040.44 15,727.80

运输设备 599,247.93 599,247.93

三、固定资产净值合计 65,152.01 -- -- 53,111.57

其中：电子设备 33,612.64 -- -- 21,572.20

运输设备 31,539.37 -- -- 31,539.37

（2）固定资产用途如下：

用 途
年初数 期末数

原价 累计折旧 账面价值 原价 累计折旧 账面价值

自 用 668,087.30 602,935.29 65,152.01 668,087.30 614,975.73 53,111.57

合 计 668,087.30 602,935.29 65,152.01 668,087.30 614,975.73 53,111.57

说明：1、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会的固定资产全部为自用固定资产；

2、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会无抵押和担保固定资产。

5、预收账款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1年以内（含 1年） 5,500,000.00

1 年以上

合计 5,500,000.00

重要的预收款项：

债权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国际艺术授权专项基金项目 5,500,000.00

6、应交税金

税费项目 年初数 年末数 适用税率%

增值税 0.00 30,495.11 3

企业所得税 0.00 0.00 25

城市维护建设税 0.00 1,067.33 7

教育费附加 0.00 457.4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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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费项目 年初数 年末数 适用税率%

地方教育附加 0.00 304.95 2

个人所得税 1,070.59 3,667.30 3-45

印花税 11.90 502.30

合计 1,082.49 36,494.41 ——

7、净资产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1.限定性净资产 6,901,429.14 5,309,239.89 9,724,647.45 2,486,021.58

2.非限定性净资产 6,325,564.86 924,965.93 1,421,663.87 5,828,866.92

合 计 13,226,994.00 6,234,205.82 11,146,311.32 8,314,888.50

8、大额捐赠收入

项目或捐赠人
本年发生额

限定性 非限定性 小计

华韵传统文化专项基金 920,000.00 80,000.00 1,000,000.00

国际艺术授权专项基金 142,500.00 7,500.00 150,000.00

支持文化发展事业项目 718,419.00 718,419.00

公益社区专项基金

青年电影专项基金

印迹乡村档案馆

北京青年专项基金

北京青年专项基金-陈靖姑信俗文献项目 100,004.00 8,696.00 108,700.00

北京青年专项基金-华硕 e创志愿者行动公益影像

计划
42,230.00 42,230.00

青年电影成长计划

冰雪文化发展专项基金

城市书房项目 1.00 1.00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课题研究

青年影展项目

周昌新专项基金 95,000.00 5,000.00 100,000.00

时代艺术专项基金

其他

合 计 1,299,735.00 819,615.00 2,119,350.00

(接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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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或捐赠人

上年发生额

限定

性
非限定性 小计

华韵传统文化专项基金

国际艺术授权专项基金

支持文化发展事业项目

公益社区专项基金 500,000.00 500,000.00

青年电影专项基金 3,948.63 3,948.63

印迹乡村档案馆 150,000.00 150,000.00

北京青年专项基金 3,718,600.00 3,718,600.00

北京青年专项基金-陈靖姑信俗文献项目

北京青年专项基金-华硕 e 创志愿者行动公益影像计

划

青年电影成长计划 2,000,000.00 2,000,000.00

冰雪文化发展专项基金 1,050,000.00 1,050,000.00

城市书房项目 500,000.00 500,000.00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课题研究 200,000.00 200,000.00

青年影展项目 10,000.00 10,000.00

周昌新专项基金 600,000.00 600,000.00

时代艺术专项基金 2,000,000.00 2,000,000.00

其他 6.19 6.19

合 计 10,732,554.82 10,732,554.82

9、提供服务收入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限定性 非限定性 限定性 非限定性

广告牌使用费 59,405.94 60,000.00

暖空间项目 237,623.76 240,000.00

宣传文化引导基金资助项目结项验收项目 2,970,296.97

合 计 3,207,920.73 59,405.94 300,000.00

10、政府补助收入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限定性 非限定性

同祝中国梦庆祝建国 70 周年美术书法摄影展项目 800,000.00

增值税减免 1,584.16 6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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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801,584.16 605.18

11、其他收入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44,228.26 219,455.98

个税手续费返还 1,111.55

合 计 45,339.81 219,455.98

12、业务活动成本

项目
本年发生额

限定性 非限定性 小计

项目运营成本 934,853.05 934,853.05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课题研究 11,205.00 11,205.00

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资助项目结项验收项目 629,660.34 629,660.34

华韵传统文化专项基金-百部公益电影启动仪式

项目
361.00 361

城市书房项目 460,001.00 460,001.00

国际艺术授权专项基金

国际艺术授权专项基金-《融.合》文化 IP 与产业

融合情境展
1,050,441.10 1,050,441.10

国际艺术授权专项基金-国潮 IP 顶层设计 750,020.00 750,020.00

国际艺术授权专项基金-齐白石艺术授权规划 1,430,002.00 1,430,002.00

公益社区专项基金-援建基层党组织活动阵地捐

赠项目
210,033.50 210,033.50

北京青年专项基金

北京青年专项基金-华硕 e 创志愿者行动-新疆公

益营
680,090.00 680,090.00

北京青年专项基金-炸裂志项目 92,010.00 92,010.00

北京青年专项基金-陈靖姑信俗文献项目 100,017.50 100,017.50

小学生书法扶持计划

周昌新专项基金-邓平祥课题项目 40,000.00 40,000.00

周昌新基金人员经费 83,389.34 83,389.34

同祝中国梦庆祝建国 70 周年美术书法摄影展项

目
1,413,046.15 1,413,046.15

暖空间项目 255,119.72 255,119.72

青年电影成长计划 1,517,377.50 1,517,377.50

冰雪文化专项基金-冬奥动画电影《奥闯雄关》 920,000.00 9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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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年发生额

湖北竹溪大木漆非遗文化扶贫项目

印迹乡村档案馆项目 81,873.30 81,873.30

北京新年新画音乐会

青年影展项目

青年电影创新发展专项基金

家风文化项目

艺术惠民专项基金

时代艺术专项基金

华语电影专项基金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书画摄影展

贾起家专项基金

今日艺术专项基金

合 计 9,724,647.45 934,853.05 10,659,500.50

接上表

项目
上年发生额

限定性 非限定性 小计

项目运营成本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课题研究

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资助项目结项验收项目

华韵传统文化专项基金-百部公益电影启动仪式项目

城市书房项目

国际艺术授权专项基金 283,548.17 283,548.17

国际艺术授权专项基金-《融.合》文化 IP 与产业融

合情境展

国际艺术授权专项基金-国潮 IP 顶层设计

国际艺术授权专项基金-齐白石艺术授权规划

公益社区专项基金-援建基层党组织活动阵地捐赠项

目
871,993.82 871,993.82

北京青年专项基金 2,775,900.41 2,775,900.41

北京青年专项基金-华硕 e创志愿者行动-新疆公益营

北京青年专项基金-炸裂志项目

北京青年专项基金-陈靖姑信俗文献项目

小学生书法扶持计划 9,613.60 9,6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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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上年发生额

周昌新专项基金-邓平祥课题项目 664,098.78 664,098.78

周昌新基金人员经费

同祝中国梦庆祝建国 70 周年美术书法摄影展项目 273,325.75 273,325.75

暖空间项目 107,391.85 107,391.85

青年电影成长计划 232,711.06 232,711.06

冰雪文化专项基金-冬奥动画电影《奥闯雄关》 49,621.89 49,621.89

湖北竹溪大木漆非遗文化扶贫项目 6,319.50 6,319.50

印迹乡村档案馆项目 10,781.90 10,781.90

北京新年新画音乐会 3,101.36 3,101.36

青年影展项目 33,632.98 33,632.98

青年电影创新发展专项基金 158,242.30 158,242.30

家风文化项目 878.94 878.94

艺术惠民专项基金 13,643.51 13,643.51

时代艺术专项基金 1,928,710.20 1,928,710.20

华语电影专项基金 4,597.90 4,597.90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书画摄影展 3,367.16 3,367.16

贾起家专项基金 133.31 133.31

今日艺术专项基金 108.51 108.51

合 计 7,431,722.90 7,431,722.90

13、管理费用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1、行政管理人员费用 321,150.16 303,869.52

2、行政管理事务物品耗费和服务开支 20,406.23 31,663.45

3、行政管理事务所用资产折旧（摊销）及运行维护费用 143,514.38 3,682.61

其中：房地产损耗及使用费

交通费

无形资产摊销

其他 143,514.38 3,682.61

4、资产减值及处置损失

5、记入管理费用的税费 1,740.05 7,113.08

其中：房产税

车船使用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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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税

残保金 1,740.05 5,843.68

印花税 1,269.40

合 计 486,810.82 346,328.66

五、在计算公益事业支出比例、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时需要具体

说明的事项

1、在计算公益事业支出比例时需要说明的事项：

依据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的标准，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 10,659,500.50 元，占上

一年总收入 11,252,010.80 元的比例为 94.73%，符合规定标准。

2、在计算管理费用支出比例时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年管理费用 486,810.82 元，占本年总支出 11,146,311.32 元的比例为 4.37%，

未超规定标准。

六、固定资产清查明细表

名 称 来 源 购置时间 单 位 数 量 单 价 金 额 用 途 备 注

戴尔电脑 自购 2019.05.31 台 1 5,000.00 5,000.00 自用

复合机 自购 2019.09.30 台 1 32,300.00 32,300.00 自用

别克轿车 自购 2010.12.22 辆 1 368,700.00 368,700.00 自用

奥德赛轿车 自购 2012.10.23 辆 1 262,087.30 262,087.30 自用

合计 668,087.30

七、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和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情况的说明。

本年度未发生资产提供者设置时间和用途限制的业务。

八、受托代理业务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受托代理业务的情况。

九、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重大资产减值的情况。

十、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名称、数量、来源和用途等

情况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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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会无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的情况。

十一、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的情况。

十二、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接受劳务捐赠的情况

十三、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会无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情况。

十四、其他事项说明

本基金会无其他事项说明的情况。

上述 2020 年度本基金会会计报表和会计报表有关附注，系我们按《民间非营利

组织会计制度》和有关规定及补充规定编制。

基金会名称：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

单位负责人：陈启刚 财务负责人：张辉

日期：2020 年 12 月 31 日 日期：2020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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